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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此前日本媒体“预判”，世贸组织（WTO）26日晚间公布的稀土案专家组报告，认定中国
对稀土等相关产品的出口税及出口配额管理措施违规。鉴于此案的复杂性及WTO相关仲裁程
序，稀土案远未“尘埃落定”，一些国家指望藉此重温“以黄土价购稀土”的旧梦，也注定止于“单
相思”而已。

　　纵观此案中日媒体的表现，颇耐人寻味。去年10月份，日本《读卖新闻》等媒体便“爆
料”称WTO已裁决中国败诉，一度造成国际稀土市场动荡。本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再度
称中国已输。

　　“作为原告方，日本有直接的利益，其选在裁决公布前违规报道，压低国际稀土价格、从中
渔利的意图很明显。”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中新社记者指出。该官员并
透露，鉴于日媒此举已构成泄密，中方已向WTO交涉。作为回应，26日公布的专家组报告中亦
对此行径进行了不点名谴责。

　　事实上，上述“小插曲”何尝不是此案的一个缩影。作为原告方，美欧日抬出WTO规则压制
中国，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以最低的价格买到稀土。原告方所“选择性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一度
无序的稀土私采乱挖已对中国多地环境构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稀土开采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已影响多个地区及重要水系，其中很多环境问题是无法修复
的。”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向中新社记者指出。张安文以重稀土产地江西赣州为例称，
该地位于东江水系的源头，近年来却因稀土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初步估算，该地区
恢复生态至少需要38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轻稀土产地包头也曾因滥采导致水污染，威胁
黄河中下游水质安全。

　　正是出于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中国政府对稀土等相关产品采取了征收出口税及出口配额
管理措施。但专家组报告认为这些措施并不符合WTO相关规定及中国入世承诺。

　　“我们对于WTO的上述裁定深表遗憾。”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陈占恒表示，“我会将对WTO裁决报告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评估裁决结果对中国稀土行业
和我会会员企业的影响”。

　　记者注意到，在裁定中国违规的同时，专家组报告亦确认了资源主权原则，认可中国以可
持续发展方式行使自然资源主权的权利，赞同中国实施了资源综合保护政策，并对中国在资源
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予以肯定。

　　“专家组报告的这一表态有着积极意义，表明WTO并没有否定中国政府的初衷，没有否定
中国政府保护环境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中国社科院国际法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刘敬东如是向中
新社记者分析。

　　刘敬东注意到的另一个积极动向是，与此前WTO专家组裁定中国限制9种原材料违规“全票
通过”不同的是，此次专家组三位专家中，一位专家组成员基本认可中国立场。刘敬东认为，这
一细节差异表明了WTO对中国立场的逐渐认可。

　　普遍认为，2012年最终裁决的9种原材料出口案与稀土案很是相似，也正是受前案中国败
诉的“启发”，稀土案才被美欧日诉至WTO。有鉴于此，中国各界此前已经对稀土案的判决做
了“最坏的打算”，此次裁决结果亦在意料之中。

　　而今，“第一只靴子”已然落地，但显然不要指望中国如故事中楼下那位“听客”一样，躺在
床上静候另一只“靴子”的响动。

　　“根据WTO相关规则，我们有权在60天之内就一审裁决进行上诉。”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杨
国华对中新社记者表示。他同时称，目前正在评估专家组报告，尚未决定是否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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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早在稀土被卷入国际舆论的“风暴眼”之前，中国已行动起来。2011年，中国政府
发布了旨在促进稀土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并实施了稀土开采、生产、稀土专用增值税发
票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已连续3年开展稀土开采、生产、环保、打击走私专项
整治行动，使稀土违法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中国应加大稀土行业的整合力度，同时加强环保执法力度，进一步推进资源的有效管理及
可持续利用。”张安文说，“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协作，共同构建稀土的
多元化、稳定和可持续的供应体系。”

　　显然，这一切都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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